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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15                             证券简称：建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3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

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建科股份 股票代码 3011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海军 朱晔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木梳路 10

号 

江苏省常州市木梳路 10

号 

传真 0519-86980929 0519-86980929 

电话 0519-86980929 0519-86980929 

电子信箱 wuhaijun@czjky.com zhuye@czjk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检验检测业务 

公司具备 CMA、CNAS、CATL、CCC 等资质，可提供一站式检测、检验、认证、计

量、培训及技术服务等，业务范围涵盖建设工程领域、环境保护领域、食品安全领域、电

子电器领域、汽车领域、计量校准、低碳环保和绿色认证、咨询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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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工程领域 

建设工程领域检测主要包括建工检测、市政检测、交通检测、水利检测、结构鉴定、

安全检测、测量测绘、减隔震产品检测等。公司有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岩土

工程”、“量测”、“混凝土工程”甲级资质证书；江苏省气象局颁发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甲级

资质证书；江苏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工程测量甲级测绘资质”；江苏省民用建筑能效测评

机构综合一级资质证书；海关进口水泥检验采信机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人

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检测机构备案；文物建筑安全检测鉴定机构能力等级证书（综合甲级）

等各类资质证书，可以满足多元化的检测需求，提供快速、高效的检测服务。 

（2）环境保护领域 

公司环境保护检测业务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环境监测技术服务及环保咨询服务，

旨在“守护绿水青山、留住蓝天白云”。公司环境保护板块服务主要通过子公司青山绿水及

江苏正德实施，在常州、连云港、南通、南京和苏州设有实验室。随着社会和政府机构对

环境保护问题日益重视，环境检测领域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扩大。 

根据检测类别不同，公司环境环保检测服务领域主要包括环境检测（水和废水、空气

和废气、土壤底质和固废、其他）、农/林业土壤检测、农产品（初级农产品）检测、装饰

装修材料检测、生活饮用水检测、公共场所检测、洁净室（区）检测、一次性使用卫生用

品检测、放射卫生防护检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检测、泄漏检测与修复服务（LDAR 检测）

等，公司致力为客户提供日常委托检测、环评本底检测、环保验收检测、监督性检测及送

样检测等高质量检测技术服务。根据客户不同时期的需求，公司也致力为客户提供环评、

应急预案、“三同时”验收、土壤调查、危废鉴定等一站式环保管家咨询服务。 

（3）食品安全领域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公司食品检测领域服务主要通过子公司山东益源实施。山

东益源专注于食品、食用农产品及其相关产品的检测技术研发和应用，目前已具备 CMA、

CNAS 和 CATL 等食品检测资质。山东益源业务覆盖食品检测、农产品检测、饮用水检测、

保健食品检测、宠物食品检测、饲料检测、食品接触材料检测等，检测项目涵盖食品添加

剂、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真菌毒素、污染物、非法添加物、微生物、食品常规

理化指标、食品营养标签等。 

山东益源长期为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公安、水利等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抽样检验服务，

为政府机构在食品安全、农产品安全、饮用水安全等执法监管提供技术支持；山东益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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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企业提供产品检测服务，根据其委托，对其原材料或产品质量进行检测，为客户

产品安全保驾护航。 

（4）电子电器领域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收购仕益质检，进入电子电器检测领域。仕益质检主要从事家用

电器、商用电器、移动设备、电气设备、电动设备、电线电缆等各类产品的质量鉴定、安

全认证、性能检测等，包括强制性产品（CCC）认证、CQC、CVC 等自愿性产品认证以及

空调、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电磁炉、电饭锅能效标识备案。相关业务主要服务于电子

电气类企业及相关政府机构，业务覆盖全国 27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5）汽车领域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收购冠标检测 55%股权，进入汽车检测领域。冠标检测主要从事

汽车及其零部件检测，可提供检验测试、性能分析、失效分析、实验室建设辅导、实验室

人员培训等服务，包括气候环境测试、耐腐蚀测试、车内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材质分析测

试、材料机械性能测试、电磁兼容性测试、震动异响、汽车管路性能测试等等。冠标检测

为上汽大众、通用汽车、北汽集团、特斯拉、蔚来等众多大型汽车生产厂和研发中心提供

长期的检测服务及技术支持。 

（6）计量校准 

公司计量校准业务主要通过子公司国测计量进行实施。国测计量校准实验室是经过中

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及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实验室认可委员会（DILAC）

认可，以“计量校准、技术服务”为主业的第三方计量校准机构。国测计量目前有几何量

（长度）、热工、力学、电学、化学、时间频率和建筑交通专用测量仪器等七大校准实验

室，并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团队提供一站式计量校准服务。 

（7）咨询服务 

公司咨询相关服务包括绿色建材认证、零碳工厂认证、“江苏精品”认证、建筑碳排放

核算及低碳建筑咨询、超低能耗、近零能耗、低碳建筑检测与咨询、绿色低碳园区规划、

建筑及可再生能源评价等。 

2023 年度，公司取得“国家级绿色制造体系第三方评价机构”、“零碳工厂评价认证服

务机构”等资质，助力多家企业、园区获得“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园区”等称号，

其中国家级项目 7 项，省级项目 6 项。同时，公司为上百家企业提供了碳盘查、碳足迹、

Lca 评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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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排放管理体系方面，公司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全面的碳管理策略。这包括帮助组织

进行有效的碳管理，从产品生命周期的碳排放计算到碳中和目标的设定与管理，再到碳资

产的优化和管理，以及提供零碳工厂转型的服务方案。公司还提供专门服务以应对欧盟碳

边界调整机制（CBAM），确保客户能在全球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针对园区与建筑的智慧能碳管理，公司服务聚焦于（近）零碳产业园区的全周期咨询，

提供节能诊断、能源规划设计，以及园区与建筑的节能降碳改造和能源管理，为（近）零

碳建筑提供从设计到施工，乃至运营的全过程咨询服务，确保园区与建筑在其生命周期内

实现最优化的碳排放管理。 

公司将助力企业和组织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高效的碳排放管理体系和智慧能源

使用，促进环境的保护与经济的繁荣共生，共迎低碳经济的挑战与机遇。 

2、特种工程专业服务 

特种工程专业服务覆盖房建、市政、交通、铁路、轨道、水利、环境等领域，为客户

提供加固改造、外保温、市政桥梁综合加固治理、道路非开挖注浆修复、防渗漏修复、基

坑支护、预应力、环境治理修复等专项技术服务。该项业务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鼎达

进行开展。 

从国际经验看，固定资产投入通常经历大规模新建阶段、新建与维修改造并重阶段、

旧建筑改造维修加固为主阶段三大阶段。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在新增固定资产

投入趋于平稳的情况下，城市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愈发重要，例如，

部分房龄较长的房屋建筑由于设计年代原因其抗震、结构均不符合现行规定；文物建筑保

护；建筑物外保温材料和工程质量达不到规范要求；道路桥梁承受不了近年来机动车激增

所造成的荷载而遭到破坏；地震等自然灾害地区房屋建筑安全遭到破坏。因此，公司特种

工程专业服务在深耕新建工程领域的同时，近年来重点围绕“城市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主

题，对于既有建筑、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的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进行加固、改造、修缮

的质量提升服务。 

3、新型工程材料 

公司从事的房建、铁路、市政、水利、家装等领域新型工程材料的研究开发、推广应

用、生产销售，主要由子公司江苏尼高和越南绿能负责生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特种功能

材料、保温及干粉建材、环保装饰新材等干粉类工程材料以及混凝土外加剂，其中，公司

在处理工程质量事故、提升使用功能时，会使用一些自主研发生产的防止质量通病、提升

品质的有别传统工程材料或改善传统工程材料性能的高性能功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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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生命线业务 

公司城市生命线相关业务主要通过子公司常安公司进行实施，从事城市生命线相关安

全工程包括城市管网、道路交通、房屋、电力、通讯、燃气、给排水等工程，为城市生命

线安全提供监测与预警服务。 

（二）主要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通过建立专门的市场部直接负责客户资源和商机的有机整合，以实现不同产品、

不同业务的交叉销售和同一客户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深入合作。公司各子业务的销售团队

在市场业务拓展的过程中，一旦发现潜在的协同业务机会，其立即将相关信息反馈至市场

部，市场部会对市场及客户需求信息、潜在业务合作机会等加以梳理，各子业务的销售团

队在获取相关信息后负责后续的机会跟进和项目争取。 

2、采购模式 

公司十分重视对供应商的准入管理，对设备、原材料、委外服务的采购方式如下： 

（1）对于检测仪器设备、生产设备以及办公设备，公司根据技术参数需求和市场口

碑综合选择供货方，采取“统一集采”的采购模式，根据企业年度经营目标、各部门需求、

企业预算相结合制定全年采购计划，根据实际需求和额外需求制定每月采购计划。 

（2）对于新型工程材料生产过程中所需环氧单体、粘度调节剂、水泥、砂石和甲基

纤维素等原材料，公司需要事先考察潜在合作伙伴的企业资质、产品报价、服务质量、市

场信誉等多方面条件并确定年度合格供应商名录，每年定期对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的企业

组织复评。公司如有采购需求一般会在上述合格供应商名录中通过比价择优选取供货方。 

（3）对于试剂、氮气等采购量较少的耗材，公司通常会根据实际需求情况采用即时

比价的方式进行采购。 

（4）公司各业态根据需要存在一定的委外服务采购需求，公司会根据各项目或生产

环节需要，选择将部分非核心业务环节进行委托。 

3、服务及生产模式 

（1）检验检测服务模式 

公司提供的检验检测服务在接受检测委托后，进行检测样品接收或者现场采样，在检

测工作过程中进行数据采集和记录，依据检测规范要求经审核后由签发人员签发并编制打

印检测报告，最后将检测报告通过邮寄、自取等方式交付客户。 

（2）特种工程专业服务模式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公司提供的特种工程专业服务根据客户的服务要求、项目内容、实施进度和验收安排

等，在保证及时性、可靠性的前提下，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合同要求和相关标准为客户提

供专项技术服务。 

（3）新型工程材料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的新型工程材料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即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订单和

库存规模，制定月度生产计划并下达给生产职能部门，生产职能部门对月度计划进行分解，

形成生产任务单，下达给车间执行。车间根据生产任务单安排生产，并统计生产情况上报

生产部。生产部根据计划完成情况，及时调节生产进度，并督促车间按时完成生产任务。 

对于部分销售区域较远的产品，公司会基于就近原则选择当地或周边地区的专业厂商

进行委托加工生产。公司委托加工采用两种模式，即加工费模式采购和 OEM 模式采购。

在加工费采购模式下，公司向外协供应商支付加工费，同时，为有效保护核心技术秘密和

保证产品质量，公司会直接派驻技术人员参与现场生产和管理，同时直接控制配方、生产

工艺以及关键添加剂。在 OEM 采购模式下，公司提供产品配方，指定主要材料类型，并

对外协供应商产品生产工艺流程进行验证，后续定期派驻技术人员参与现场生产和管理，

以保证产品质量。在两种模式下，公司与外协供应商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了保密条款，外协

供应商对公司所有的相关技术、产品信息、有关标准规范信息等负有保密义务。 

（4）城市生命线业务服务模式 

公司承接业务后，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解决方案的设计，包括软件产品的开发、

硬件传感设备的布设、后期运维等，方案经与客户沟通并通过专家评审后，进行整体开发、

实施并提供后期运维服务。 

（三）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将积极适应市场形势新变化，把握市场发展新机会，通过“内生与并购”双轮驱动

的战略规划，在保持原有业务稳健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深挖各领域的整合机会，持续优化

完善全国化布局；加强精细化管理，强化内部控制体系，推进企业合规体系建设，践行集

团数字化转型战略；坚持研发创新，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及核心竞争力；坚持既定的经营目

标，积极推进各板块业务的健康发展，保证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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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单位：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 年末 

总资产 3,902,935,969.68 3,240,977,126.74 20.42% 1,319,012,40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685,267,415.87 2,608,383,234.38 2.95% 751,038,469.57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 年 

营业收入 1,359,329,266.12 1,152,081,746.77 17.99% 1,095,799,80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0,588,173.13 162,517,366.34 -38.11% 161,803,27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8,400,180.76 142,084,541.49 -58.90% 153,799,98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280,232.42 19,287,751.14 -288.10% 138,375,719.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5 1.08 -49.07% 1.2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5 1.08 -49.07% 1.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83% 11.43% -7.60% 23.42%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1,055,461.08 297,549,272.49 351,705,586.37 509,018,94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5,896,987.88 21,190,715.00 30,282,493.79 23,217,97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010,419.77 11,452,458.19 20,166,800.75 12,770,50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0,693,145.19 -27,257,061.82 -24,027,078.25 75,697,052.8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819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5,066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如有） 

0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杨江金 
境内自

然人 
12.42% 23,027,052.00 23,027,052.00 不适用 0.00 

苏州奔牛

股权投资

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43% 13,775,000.00 13,775,000.00 不适用 0.00 

苏州石庄

股权投资

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27% 13,478,950.00 13,478,950.00 不适用 0.00 

余荣汉 
境内自

然人 
6.00% 11,126,470.00 11,126,470.00 不适用 0.00 

周剑峰 
境内自

然人 
3.07% 5,696,780.00 5,696,780.00 不适用 0.00 

余方 
境内自

然人 
2.70% 5,000,000.00 5,000,000.00 不适用 0.00 

刘小玲 
境内自

然人 
2.17% 4,027,268.00 4,027,268.00 不适用 0.00 

常州青枫

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常

州灿星产

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78% 3,3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汪永权 
境内自

然人 
1.37% 2,541,133.00 0.00 不适用 0.00 

桐乡虹泉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9% 2,39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杨江金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苏州奔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石庄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其一致行动人。余荣汉与余方为父女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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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杭州西南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

议案》，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 7,640 万元（收购总价为 8,090 万元，

扣除前期以自有资金支付的定金 450 万元后为 7,640 万元，签订正式协议后定金转为股权

转让款。）收购西南检测 55%股权，相关股份在报告期内已交割完毕。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相关公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杭州西南检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2023-045）。 

2、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冠标（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 7,750 万元（收购总价为 8,250 万

元，扣除前期以自有资金支付的定金 500 万元后为 7,750 万元，签订正式协议后定金转为

股权转让款。）收购冠标检测 55%股权，相关股份在报告期内已交割完毕。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相关公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冠标（上海）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2023-064）。 

3、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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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部分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相关公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2023-078）。 

4、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部

分控股子公司增资或老股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进一步落实公司的发展战略，建立

健全公司控股子公司冠标（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重庆仕益产品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

司的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经营管理团队、核心员工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有效地将各方利益结合在一起，实现价值共创、利益共享，促进员工及公司共同

成长与发展，各控股子公司拟通过设立员工持股平台增资或受让老股的方式实施各公司的

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拟放弃对增资或股份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为支持各公司发展，树立员

工信心，公司部分董监高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投资总额合计不超过 295 万元。公司

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相关公告《关于向部分控股子公司增资或老股转让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3-081）。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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